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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行政法》 
甲、申論題部分：(50分) 

一、高雄市某地遭人非法棄置廢棄物，高雄市政府一時無法追查污染行為人，遂先依廢棄物清理法

第71條第1項規定，函命該地之所有人甲限期清除處理（下稱A函）。屆期甲未清除處理，高雄

市政府遂代為清除、處理，並函命甲於1個月內清償清除費用新臺幣300萬元（下稱B函）。屆期

甲未為清償，高雄市政府乃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執行。該分署執行官乙要求甲陳報

財產未果，即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1項限制甲住居（下稱C函）。試問：  
(一)甲不服A函，主張其並非棄置廢棄物之行為人，主管機關命其清除處理系爭廢棄物，違反比

例原則，甲之主張有無理由？（10分）  

(二)甲不服B函及C函，應如何提起行政爭訟？（15分）  

試題評析 

本題第一題涉及「行為責任」及「狀態責任」對於行政罰之意義，涉及最高行政法院95年1月份第

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；涉及對於執行命令不服之救濟程序，與近來最高行政法院107年4月份

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之見解有關，是以同學對於新進之最高行政法院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

議不可不留意。 

考點命中 
1.《行政法II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黃律師編著，頁5-22、5-25。 
2.《行政法I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黃律師編著，頁4-37、4-38。 

 

答： 
(一)本題A函有無違反比例原則，涉及「行為責任」與「狀態責任」之討論，試述如下： 

1.行政法第3條規定所稱之行為人，係指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自然人而言。是以，行政罰以處罰行

為人為原則，處罰行為人以外之人為例外，合先敘明。 
2.而行政法上之「比例原則」，依行政程序法第7條規定，係有三個子原則，分別依序之「適當性」、「必

要性」、「狹義比例性」原則。其中必要性原則，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，應選擇對人民權

益損害最少者。。 
3.而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1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亦表明見解，認為依建築法規定，對於違反同法第73
條第2項規定，擅自變更使用者，其處罰之對象為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。而行政罰係處罰行為人為原

則，處罰行為人以外之人則屬例外。建築主管機關如對行為人處罰，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，即不得對建

築物所有權人處罰。此係亦係比例原則於行政罰領域之展現。 
4.從而，本件高雄市政府僅是「一時」無法追查汙染行為人，其應本於行政程序法之規定，職權調查真正

汙染行為人為何，再命造成汙染之行為人清除其所造成之汙染，方能真正達成廢棄物清理法之立法目

的。高雄市政府捨上述達成目的對甲侵害較小之方法，不繼續追查汙染行為人，反而作成之A函命土地

所有人甲清除廢棄物，有違比例原則中之「必要性原則」。是以甲之主張，應有理由。 
(二)針對B函及C函如何提起行政爭訟，涉及最高行政法院107年4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之見解，試述如

下： 
1.B函及C函為執行之命令及執行方法 

(1)B函為具行政處分性質之執行命令 
依行政執行法第29條之規定，行政處分，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，其行為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，執行機

關得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代履行之。前項代履行之費用，由執行機關估計其數額，命義務人繳納。

而本件情形係高雄市政府自行代履行，雖不符合上述「委託他人代履行」之要件，惟符合行政執行法

之立法精神，應可認為B函仍為本條命義務人繳納代履行費用之執行命令。 
(2)C函為具行政處分性質之執行命令 

至於C函係依據行政執行法第17條對甲生限制遷徙自由之公法上效果，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。而限制出

境屬於行政執行程序之一環，屬於執行命令之一種。 
2.最高行政法院107年4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之見解 

(1)本決議認為，行政執行依其性質貴在迅速，如果對具行政處分性質之執行命令提起撤銷訴訟，必須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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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執行法第9條之聲明異議及訴願程序後始得為之，則其救濟程序，反較對該執行命令所由之執行

名義行政處分之救濟程序更加繁複，顯不合理。 
(2)是以，對具行政處分性質之執行命令不服，經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之聲明異議程序，應認相當於已經訴

願程序，聲明異議人可直接提起撤銷訴訟。已變更97年12月份第3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（三）決議之

見解。 
3.對B函及C函之行政爭訟 
是以，依據上述決議之見解，甲對具行政處分執行命令性質之B函及C函不服，應先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
向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聲明異議，若對異議結果不服，基於行政執行性質貴在簡速，得對B函及

C函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，而不需再經過訴願程序。 
 
【參考書目】 

《月旦法學教室》，2004年，第16期，第22-23頁，吳志光，不服行政執行機關執行命令之法律救濟途徑。 

 

二、甲住臺北市，其子乙於民國（下同）102年3月1日出生，甲於106年4月1日始向臺北市某戶政事

務所辦竣乙之出生登記。該戶政事務所以甲違反戶籍法第48條第1項為由，依同法第79條規定，

於106年5月1日裁處甲罰鍰（下稱原處分），並於106年5月2日合法送達。試問：  
(一)原處分是否已罹於裁處權時效？（15分）  

(二)若甲未提起訴願，原處分之執行期間自何時起算？（10分）  

試題評析 
本題涉及行政罰之裁處權時效及行政執行期間之計算，算是非常基本之題目；但前提是對於相關

法條要熟悉，即能迎刃而解。 

考點命中 
1.《行政法II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黃律師編著，頁5-18。 
2.《行政法I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黃律師編著，頁4-90、4-91。 

 
答： 
(一) 原處分應尚未罹於裁處權時效： 

1.按「行政罰之裁處權，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。」、「前項期間，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

起算。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，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。」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

文。 
2.經查，本件甲之乙於102年3月1日出生，甲並遲於106年4月1日始向臺北市某戶政事務所辦竣乙之出生登

記。則甲違反行政法上義務遲延登記之時點，須借助上述規範加以認定。而戶籍法上之登記義務，其行

為係依「登記行為」時認定其有無遲延登記之情事。是以，依上述規定，可認甲違反行政法上義務，係

自106年4月1日向戶政機關辦理登記時起算，並自登記完畢時，其行為始終結，對甲3年裁處權時效也自

斯時起算。 
3.綜上，因甲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係從106年4月1日起算，故原處分於106年5月1日對甲裁處罰鍰，並

於106年5月2日合法送達，依上述規定，原處分應尚未罹於3年裁處權時效。 
(二) 原處分之執行期間之起算，涉及行政執行法之第7條之規定，試述如下： 

1.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1項規定：「行政執行，自處分、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依法令負有義務經通知限期履

行之文書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，五年內未經執行者，不再執行；其於五年期間屆滿前已開始執行者，仍

得繼續執行。但自五年期間屆滿之日起已逾五年尚未執行終結者，不得再執行。」此為行政執行之法定

不變期間。 
2.而上述規定有關「行政處分之確定日期」，係指受處分人未於行政救濟期間內提起行政救濟，行政處分

即告確定而言。是以，原處分於106年5月2日合法送達，且甲未於法定期間提起訴願之情形下，原處分

之執行期間，即自106年5月2日翌日起算30日後甲不得提起訴願之日起，即自106年6月3日為執行期間之

起算點。 
 
【參考書目】 

《公法法規(含財稅法)》，高點法商研究中心，2018年8月，第18版，第貳-104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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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測驗題部分：(50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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